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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國報告登錄及繳交作業流程圖 

 

出國計畫 

非機密性質 機密性質 

由各機關專責單位至公務

出國報告資訊網完成出國

基本資料登錄 

1. 無須於公務出國報告資

訊網登錄出國基本資料 

2. 出國人應於返國之日起

3 個月內撰擬完成出國

報告並簽奉核定，循機

密公文之處理方式歸檔

保存 

出國報告若奉核定不宜開

放供民眾閱覽者，由專責單

位於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

啟動「限閱」功能 

各機關專責單位應於出國

人員返國之日起 3 個月內

完成點收作業 

出國人員返國後應依規定

時限將奉核定之出國報告

上傳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

網，並登錄相關資料 


